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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38号

申请人：路XX，性别：男，出生年月：1990年6月
身份证号码：372321XXXXXXXXXXXX

联系地址：山东省XX市XX区XX社区
被申请人：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柳河县柳河镇站前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顾XX ，职务：局长

路XX对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302号）不服，于2025年8月14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7日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302号）；2.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重新依法处理申请人的举报。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6月20日向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投诉举报信一封（邮件编号：XA84613141537），投诉举报申请人购买的由通化圣雪山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桑椹水果果酒”食品标签不符合法律规定。2025年7月7日被申请人邮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302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被申请人称被举报产品生产工艺是以食用酒精为酒基的配制酒，符合GB 2757 -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的标准要求，不用标注果汁含量。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产品标注企业标准为Q/TSXP0023S，已在吉林省健康委员会备案。配料里有桑椹汁，桑椹为水果，因此该酒为水果果酒，果酒可以分为发酵型、配制型，该酒产品名为”桑椹酒(水果果酒)”，产品类型：配制型，配料：水、桑椹汁、白砂糖、食用酒精、食品添加剂（三氯蔗糖、山梨酸钾、苋菜红、亮蓝），该酒为配制型果酒。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酵酒及其配制酒》（GB2758-2012）中4.3“果酒（葡萄酒除外）应标示原果汁含量，在配料表中以‘xx% ’表示。”该产品食品标签没有标示原果汁含量，不符合上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被申请人称：通化圣雪山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桑葚酒（水果果酒）”，产品类型为配制酒，执行标准为Q/TSXP0023S。在该标准中，引用了GB 2757 -2012和GB 2758 -2012。说明该标准可以涵盖多种酒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GB 2758 -2012）中规定发酵酒的配制酒为“以发酵酒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进行调配、混合或加工制成的，已改变了其原酒基风格的饮料酒。”，“发酵酒及其配制酒标签除酒精度、原麦汁浓度、原果汁含量、警示语和保质期的标识外，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GB 2757 -2012）中规定蒸馏酒的配制酒为“以蒸馏酒和(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进行调配、混合或再加工制成的，已改变了其原酒基风格的饮料酒。”，“蒸馏酒及其配制酒标签除酒精度、警示语和保质期的标识外，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该企业“桑葚酒（水果果酒）”生产工艺是以食用酒精为酒基的配制酒，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GB 2757 -2012）的标准要求，不用标注果汁含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如果在食品标签或食品说明书上特别强调添加了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有价值、有特性的配料或成分，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该产品标签并无特别强调，无需标注果汁含量。因此符合GB 7718的规定。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在购买通化圣雪山葡萄酒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桑葚酒（水果果酒）”后投诉举报至被申请人处，投诉举报原因为案涉产品中未标注原果汁含量。该案涉产品执行标准为Q/TSXP0023S—2023。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7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302号），告知申请人案涉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配制酒》（GB2757-2012）标准，不用标注果汁含量。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不予立案决定不服，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投诉举报信；2.《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302号）；3.案涉产品执行标准Q/TSXP0023S—2023；4.案涉产品标签图片。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规定，被申请人作为被投诉举报企业经营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职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材料后，于法定期限内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综上，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了对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案涉产品执行已备案的企业标准《水果果酒》（Q/TSXP0023S—2023）。该标准适用于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中的一种或几种为基酒并加入饮用水、水果（含桑葚）果汁或浓缩果汁中的一种或几种，经过浸泡、缓存处理后通过添加或不添加白砂糖、果葡糖浆、碳酸氢钠、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果胶、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甜密素）、三氯蔗糖、二氧化碳、糖精钠、山梨酸钾、啤酒花、啤酒麦芽、焦亚硫酸钾、L-苹果酸、DL-苹果酸、DL-苹果酸钠、柠檬酸、乳酸、柠檬酸钠、冰糖、蜂蜜、木糖醇、苯甲酸钠、维生素C、D-异抗坏血酸、D-异抗坏血酸钠、焦糖色、苋菜红、诱惑红、胭脂红、柠檬黄、日落黄、亮蓝、食用香精，进行调配、罐装、包装等工艺调制而成的配制型饮料酒。案涉产品标签上配料为：水、桑葚汁、白砂糖、食用酒精、食品添加剂（三氯蔗糖、山梨酸钾、苋菜红、亮蓝）。表明案涉产品是以食用酒精为基酒配置而成，不属于发酵酒及其配制酒，不需要遵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GB 2758 -2012）中关于标注原果汁含量的要求。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302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14日


